重庆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全韧性提升项目（拉索及吊杆更换）专业分包
工程量清单说明
1．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2．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或设计的预估数量，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图纸工程量与清单工程量不一致时，按清单工程量报价。项目中标后，承包人不得以实际工程量增减作为变更工程量清单单价的理由。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由承包人按技术规范规定的计算方法，以监理工程师、业主认可的尺寸、断面计量，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
3．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或单列清单项以外，工程量清单中单价或总额价为全费用单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理、施工环保、排污、竣工文件编制费、保险、利润、税金、施工监测、施工动力、施工照明、施工机械进出场、脚手架搭设、换索区内的临时荷载安拆、塔顶门架安拆、张拉平台安拆、塔内外及梁端等张拉和施工平台的安拆使用、施工挂篮等施工平台的安拆、辅助设备安拆、二次转运等临时工程设施及施工辅助费用，以及设计图纸与技术规范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4． 安全生产费包括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设施设备费用，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费用，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和整改费用，安全生产检查、评价、咨询费用，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费用，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费用，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应急演练等有关工作及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费用，安全生产费的使用应符合《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交委安〔2014〕32号）及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跟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等的要求。该费用在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中列有一个单独的支付细目，以总额为单位计量，金额应当按照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投标人不得自主报价。结算按工程量清单100～900章合计金额（不含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暂估价及安全生产费本身）乘以安全生产费费率计算，费率根据按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按1.5％计取。
5． 标准化工地建设费是指按照工地建设标准化要求进行承包人驻地建设、工地试验室建设、钢筋集中加工、混合料集中拌制、构件集中预制等所需临时设施的建设或租赁、管理、维护以及完工后移走、拆除、清理等的费用，经监理工程师、业主验收合格确认后可以办理计量。该费用在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中列有一个单独的支付细目，以总额为单位计量，包干使用。
6． 施工车辆通行费是施工单位施工车辆或施工机具进出本施工路段时，按相关规定缴纳的车辆通行费，包括施工单位现场管理用车、材料二次（从工地仓库至施工地点）转运用车及施工机具场内转移时进出本施工路段所应缴纳的通行费用，以及自办拌合场内的混合料运输车辆进出本施工路段所缴纳的通行费用。该费用在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中列有一个单独的支付细目，以总额为单位计量，包干使用。
7． 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建筑垃圾回收运输、余土及弃渣由承包人实地考察自行确定运距及位置，综合考虑相关因素，运输费及处治费考虑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内，结算时不得就此内容增加费用。
8． 本项目拆除的斜拉索、吊杆、护栏等材料由招标人回收，中标人负责运输至就近服务区或招标人指定堆放点。
9． 对于图纸中没有在本次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的工程细目，以及为完成本工程发生的措施及工作本次招标未单列工程量细目的，其费用应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工程师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出现的工程细目，但得不到计量与支付。
10． 专项工程量清单各章是相关技术规范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细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1．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会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2． 计量方法
（a）用于支付已完成工程的计量方法，应符合技术规范中相应章节的条款的规定。
（b）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的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依据。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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